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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龙门大道5号，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一号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宜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7人，代表股份44,77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70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44,6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52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9人，代表股份17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8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17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17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1,800 99.9216% 30,100 0.0672% 5,000 0.0112%

中小投资者 141,800 80.1583% 30,100 17.0153% 5,000 2.8265%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计划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542,800 94.0891% 34,100 5.91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2,800 80.7236% 34,100 19.2764% 0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2,800 99.9238% 34,100 0.076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2,800 80.7236% 34,100 19.2764% 0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44,746,800 99.9328% 30,100 0.067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146,800 82.9847% 30,100 17.0153% 0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见证律师：柯琤、范洪嘉薇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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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12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四街北投亦庄产业园16号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2日

至2025年6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8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8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公司将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53 唯捷创芯 2025/6/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法人

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3、股东可按上述要求以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邮戳和邮件到达时

间均应不迟于下述登记截止时间），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

址、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地点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上述证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2025年6

月12日14点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四街北投亦庄

产业园16号楼6层会议室）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四街北投亦庄产业园16号楼

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10-84298116-3666

电子邮箱：IR@vanchip.com

联系人：赵焰萍

特此公告。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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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3: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288号（德感工业园区）公司行政

楼一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秦彦平。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会议出席情

况

现场 网络 合计

人

数

代 表 股 份 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 表 股 份

数（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总 数 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1.总体出席

情况

1 175,808,982 40.5471 580 1,595,700 0.3680 581 177,404,682 40.9151

2.持股5%

以下中小股

东出席情况

0 0 0 580 1,595,700 0.3680 580 1,595,700 0.368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况

如下（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提案1.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34,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反对39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396％；反

对3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18％；弃权7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8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30,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0％；反对40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140％；反

对4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300％；弃权7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6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1％；反对41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9％；弃权7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494％；反

对4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818％；弃权7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88％。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7,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5％；反对4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5％；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867％；反

对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35％；弃权7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9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16,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7％；反对41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927％；反

对4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390％；弃权7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8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908,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5％；反对41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90％；反

对4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017％；弃权7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9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庆 李小玲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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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平路5000号胜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伟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51,

481,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398％。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51,

2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81,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9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81,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81,74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线上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6,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1％；反对29,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9,0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2,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9,0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65,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13,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1110％；反对13,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964％；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35,2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3％；反对40,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6,

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35,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3.5129％；反对40,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2652％；弃权6,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8％。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29,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4％；反对45,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

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2,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9,

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2,2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29,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9,

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4,2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反对3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

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6789％；反对3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8863％；弃权6,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8％。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2193％；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5882％；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2193％；反对29,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5882％；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445,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2％；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1900％；反对3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6175％；弃权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会远、王亭亭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87� � � � � � � � �证券简称：中电港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45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151号招商局前海经

贸中心一期A座20层R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颖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中电

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44,258,2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

71.622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22,

505,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42.44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29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21,752,6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9,900,097股的29.18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6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634,0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

的2.58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634,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2.5838％。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025,9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3％；反对2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

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0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9％；反对2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680％；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040,9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1％；反对1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弃权

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6,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2％；反对1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916％；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042,2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3％；反对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

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99％；反对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44％；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042,6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反对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

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8,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9％；反对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23％；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112,7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反对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8,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88,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89％；反对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973％；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010,4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5％；反对2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弃权

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86,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79％；反对2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984％；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080,8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2％；反对25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弃权

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5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23％；反对25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751％；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270,899,114股，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

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1,887,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3％；反对2,34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8％；弃权

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2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9232％；反对2,34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418％；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3,835,1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3％；反对40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

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210,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48％；反对40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702％；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3,967,1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5％；反对2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

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42,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71％；反对2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188％；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3,945,7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反对2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弃权

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2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84％；反对2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77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046,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7％；反对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弃权

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2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84％；反对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775％；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270,899,114股，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

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3,898,6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9％；反对35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弃权8,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274,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82％；反对35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870％；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姚金、宋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